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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核查意见 

 

作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电力”或“公司”）2024 年

度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

券”、与中信证券合称“保荐人”）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国投电力履行了持续督导义务，在持续督导期内，对《国

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进行了

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 2008 年底经原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核发金融许可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于 2009 年 2 月

11 日经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陆俊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2 号楼 18 层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841063 

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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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并对董事会和董事、监事、管理层在风险

管理中的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管理运作规范，建立了分工

合理、职责明确、互相制衡、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提

供必要的前提条件。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下设 12 个部

门，分别是综合部（党委办公室）、财务部、结算业务部、金融服务一部、金融

服务二部、风险合规部、司库工作部、审计与纪检部、科技与数字化部、资金监

控一部、资金监控二部、数据服务部。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已建立风险管理制度，风险合规部定期汇总监管指标，按季度出具

风险管理报告和监管指标汇报，并通过设置风险经理强化了对信贷业务的信用风

险识别和业务合规性。 

（三）重要控制活动  

1.财务公司管理层风险控制意识强，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设置与运行良好。 

根据《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企业内部控制指引》《会计法》《商业银行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等一系列外部法规要求，财务公司较好地实现了不相容

职责分离，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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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算管理方面通过系统实现了会计核算与事后监督分离、经办与复核分离、

岗位设置实现了“印、押、证”三分管； 

在计划财务方面实质实现了预算编制、审批、执行、考核分离，费用支出、

审批、会计记账分离； 

固定资产管理实现了请购与审批、询价与供应商选择、采购合同拟定与审批、

验收与款项支付、付款的申请与执行分离； 

授信业务根据财务公司《授信业务管理办法》《客户信用评级办法》《自营贷

款管理办法》等各类制度有效实现了业务调查、审查、审批、经办或放款操作、

会计账务处理互相分离，信用等级评定的调查、审核与审批相互分离，信贷资产

分类的调查与审核分离，业务档案管理人员与信贷人员分离； 

资金业务有效实现了前台交易与交易的正式确认、对账、交易结算和款项收

付相互分离，资金支付的审批与执行分离； 

中间业务，包括结售汇业务通过系统控制实现业务操作与审批相互分离； 

投资业务实质实现了业务风险管理和控制人员与交易（或操作）人员相互分

离； 

信息系统岗位设置实现了系统开发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相互分离，系

统运行与系统维护人员分离； 

法律合规管理有效实现合同拟定、审批、执行分离。 

2.制度执行情况较为良好，流程运行较为顺畅。 

财务公司业务系统不断地完善更新、业务或产品范围不断拓展，近两年出具

的管理办法针对既有业务细化形成了业务操作规程。 

（四）内部监督方面 

财务公司的整体监督机制运行良好，已设立审计与纪检部门，且可以有效执

行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 

成立审计与纪检部以来，已建立并完善内部审计与纪检队伍，充分发挥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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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监督职能。财务公司制定了《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等 8 项制度指导审计工作，

以实现审计与纪检部独立评价及监督职能。 

（五）风险管理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制度健全，执行有效。在日常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中不

断完善制度与流程，并在持续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财务公司建立了合理、完整的

内部控制体系，满足了内部控制设计及执行的有效性，使整体风险控制在较低的

水平。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 416.40 亿元，净资产 79.39 亿元，

2024 年 1-12 月实现收入 9.63 亿元，其中利息收入 9.60 亿元，利润总额 6.36 亿

元，净利润 5.12 亿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 425.46 亿元，净资产 76.14 亿元，

2025 年 1-12 月实现收入 7.48 亿元，其中利息收入 7.46 亿元，利润总额 2.36 亿

元，净利润 1.68 亿元。 

（二）管理情况 

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公司法》、《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

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根据对财务公司风险

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

理等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三）监管指标 

经审查，未发现财务公司有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1、22 条规

定的情形，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财务指标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第 34 条规定要求。 

四、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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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为 111.89 亿元，日均

贷款余额为 99.59 亿元。 

五、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及判断，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险，财

务公司严格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经营，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 34 条的规定要求。根据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

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开展存贷

款等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出具的《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投

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出具的《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真实反映了 2025 年度国投电力与国

投财务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的执行情况以及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

的执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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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国投电力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核查意

见》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宁  吴鹏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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